
附件1
龙岗区总工会重大劳资纠纷报告制度
为进一步做好维权维稳工作，充分发挥工会第一知情人、第一报告人、第一协调人的作用，将劳资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，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、集体上访和“重劳”案件的发生，全力维护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，特制定重大劳资纠纷报告制度。
一、报告责任主体。重大劳资纠纷坚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。街道总工会、区属各单位工会及行业工会对本辖区、本系统内发生的重大劳资纠纷及隐患，要进行排查，提前预警，提前介入，并随时掌握其动态，及时报告，及时与当地劳动、司法等有关部门参与协调，及时将协调结果上报。
二、报告内容。
（一）30人以上的劳资纠纷；
（二）由劳资纠纷引发的职工自杀、跳楼、堵路、罢工、集体上访等有重大影响的事件；
（三）重大劳资纠纷隐患。
三、报告时限。重大劳资纠纷及隐患要尽量事前摸清情况，掌握动向，并向上级预警报告。重大劳资纠纷发生后，街道总工会、区属各单位工会及行业工会要在24小时内向区总工会报告。
四、报告方式。报告要采用书面形式，可通过专报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。紧急情况下，可先通过电话口头向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报告，之后6小时内再补书面报告。涉密信息的报送遵守相关规定。各级工会要设立信息报告人员，具体负责对信息进行收集、汇总、报告。
五、实行报告制度检查制。基层工会对所辖区域的企业数、职工数及工会组建情况要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并要求企业工会充分履行职责，及时化解劳资纠纷，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。对各单位的报告情况，区总工会将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，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年度考核内容之一。
重大劳资纠纷报告制度由龙岗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附件：龙岗区工会系统重大劳资纠纷情况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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